附件4

城乡社区服务数字化建设试点行动

为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，推动城乡社区管理效能整体提升，通过开展城乡社区服务数字化建设试点行动，加快构建社区服务数字化场景，让城乡社区居民的工作、生活更加便利，共享数字化、智慧化发展成果。具体行动内容如下：
一、“互联网+基层治理”行动。把握数字化新机遇，综合利用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地理信息、人口、资源环境、社会经济、民生保障等数据资源，集约建设开发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和简便应用软件，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，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智能化水平。〔市民政局、大数据发展局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二、智慧社区试点建设。推进社区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，确定一批智慧社区建设试点单位，推动政务服务平台、社区感知设施和家庭终端联通，发展智能预警、应急救援救护和智慧养老等社区惠民服务，建立无人物流配送系统。〔市民政局、大数据发展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商务局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三、现代社区服务体系试点建设。丰富数字生活体验，确定一批现代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单位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社区设施、环境和文化，推动购物消费、居家生活、旅游休闲、交通出行等各类场景数字化，构建融空间、情感、价值于一体的现代社区服务形态。〔市民政局、商务局、大数据发展局、文化广电旅游局、交通运输局，各县区，柳东新区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